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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

一、关于 2025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财政收支数据口径。《贵州省 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年预算草案》中所列各项收

支执行数，均为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快报数。待决算编制完毕后，收支执行数会略有变化，届时再

报告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情况。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23.23亿元，为预算的 100.5%，

增收 53.23亿元，增长 2.5%；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56.39亿元，增支 31.65亿元，增长 0.5%，

剔除 2024年结转的增发国债一次性因素后，同口径增长 3.2%。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57.49

亿元，为预算的 98.6%，增收 3.06亿元，增长 0.5%；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466.43亿元，

减支 39.02亿元，下降 2.6%，剔除上年增发国债一次性因素影响，同口径增长 1.5%。

（三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。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575.69 亿元，为预算的

170.2%，增收 260.41 亿元，增长 11.2%；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249.29 亿元，增支 357.74

亿元，增长 12.4%。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9.02亿元，为预算的 69.5%，减收 7.16亿元，

下降 19.8%；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71.16亿元，减支 9.23亿元，下降 3.3%。

（四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完成情况。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200.02亿元，为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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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102.6%，增收 25.51亿元，增长 14.6%；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09.22亿元，减支 5.08

亿元，下降 4.4%。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62.87亿元，为预算的 105.9%，增收 21.65亿

元，增长 15.3%；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01.05亿元，增支 2.26亿元，增长 2.3%。

（五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。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059.68 亿元，为预算的

101.2%，增收 56.96亿元，增长 2.8%；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828.86亿元，为预算的 99.9%，

增支 163.14亿元，增长 9.8%。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885.27亿元，为预算的 101.2%，减收

0.12亿元，与上年基本持平；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756.67亿元，为预算的 99.7%，增支 90.32

亿元，增长 13.6%，主要是上解中央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调剂金增加 43.99亿元。

（六）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动用情况。为强化预算约束，规范超收收入管理，逐步建立跨年

度预算平衡机制，比照财政部做法，我省从 2007年起建立了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当年省本级超

收收入、新增财力和结余等，一并按规定全部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，作为省本级政府预算储

备，次年动用平衡年初预算。

二、关于 2026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编制情况

（一）编制原则及口径。

1.一般公共预算。2026年，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编制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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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服务和融入新

发展格局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，全面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

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不动摇，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，集中有限财力保障中央和省委、省

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，着力稳就业、稳企业、稳市场、稳预期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

和量的合理增长，为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。

2026年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增长 2%左右的预期目标安排，为 2267亿元左右。全省一般

公共预算支出按 6140亿元安排（含中央提前下达转移支付相对固定部分），比 2025年年初预算 5960

亿元增加 180亿元，增长 3%。年度预算执行中，中央非固定专项补助下达后，实际支出还会增加。

2026年，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增长 2%左右的预期目标安排，为 670亿元左右。加上中央

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、新增一般债券、调入资金、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、上年结转收入，以及市

县上解省级资金等 4215亿元，省本级收入合计为 4885亿元左右；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396

亿元，比 2025年年初预算减少 116亿元，下降 7.7%，主要是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加大对市县的

支持力度（其中省本级财力安排 1074亿元、中央转移支付安排 321亿元），加上省对市县转移支付、

新增一般债券转贷市县支出、上解中央支出、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和结转资金安排支出等 3489亿元，

省本级支出合计 4885亿元左右。收支平衡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，按基金项目编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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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以收定支”。2026年，全省和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剔除上年一次性、政策性因素影响后，

按当年基金预计收支规模汇总编制。汇总市县上报情况，202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为 1929

亿元，较上年完成数减少 647亿元，下降 25.1%；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822亿元，较上年完成

数减少 1427 亿元，下降 43.9%。2026 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30 亿元，较上年完成

数增加 1 亿元，增长 4.2%,加上专项债务收入、上年结转收入、中央补助等 1594 亿元，收入合计为

1624亿元左右；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62亿元，

较上年完成数减少 209亿元，下降 77.2%,加上省对市县转移支付、专项债券转贷市县支出、调出资

金、结转安排支出等 1562亿元，支出合计为 1624亿元左右。收支平衡。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意见》以及贵州省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办法等规定，全省和省本

级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遵循“收支平衡、不列赤字”的原则编制。收入预算根据应上交的省属

国有资本收益编制，应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，按照企业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反映的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净利润（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和按规定提取的法定公积金）和规定的上交比例计算核

定；净利润不足 50万元（含 50万元）以及省委、省政府有明确规定的，当年免交国有资本收益，

亏损企业不上交。汇总市县上报情况，2026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为 188亿元，较上年

完成数减少 12亿元，下降 6.1%；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6亿元，较上年完成数增加 7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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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长 6.6%。2026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建议安排 156亿元，较上年完成数减少 7亿元，下

降 4.1%；加上中央补助、上年结转收入等 6亿元，收入合计为 162亿元左右；按照“收支平衡、不

列赤字”的原则，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104亿元，较上年完成数增加 2亿元，增

长 2.4%，加上省对市县转移支付、调出资金等 58亿元，支出合计为 162亿元左右。收支平衡。

4.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按照“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2026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建议安

排 909 亿元，增加 23亿元，增长 2.6%。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建议安排 809亿元，增加 53

亿元，增长 7%。当年收支结余 100亿元，年末滚存结余 1748亿元。

（二）省本级预备费安排情况。根据预算法关于“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”的规定，2026年省本级预备费安排 20亿元，占省本级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.4%。
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 92亿元情况。一是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1亿

元，主要是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生产临时性补助资金分类分档扣缴资金、计提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等 1

亿元。二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7亿元。三是按规定将广东省援助我省协作

资金 34亿元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

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（一）完善预算编制方法。根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，以及中央关于预算公开的有关规定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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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编实编细年初预算，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全部按

省本级列支和补助市县两个维度分别编制，并区分已落实市县和未落实市县转移支付补助数。专项

转移支付按规定分地区、分项目编制，进一步提高预算透明度。

（二）做好重点领域保障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以及全国财政工作会

议关于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关要求，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，结合

中央和省相关文件、会议纪要等已明确的支出政策，持续加大对“三本”预算、结转结余及存量资

金统筹，围绕“保民生、促发展、防风险”等工作重点，坚持“严审核、强统筹、控一般、保重点”

的原则，拧紧预算源头“总开关”，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。

（三）坚决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。认真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以及中央

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有关要求，把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编制的基本方针，保持

“严”的基调和“紧”的态势，在合理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和履职需要的前提下，大力压减一般性支

出，严控低效无效投资，切实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严格资产配置，严把支出关口。扎实运用“五

个挂钩”预算审核机制，对项目政策依据、细化程度、前期准备情况进行逐项把关，充分结合预算

执行、审计发现问题、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安排预算。在省级机关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按照统一比例

压减的基础上，新增对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其他交通费等“五费”压减，对非

“三保”、非配套中央等专项资金项目结合执行进度实行分梯度、分级次压减。对不能体现省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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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工作重点，以及不属于省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专项资金，予以调整或取消。对于审批程

序不完备、实施条件不成熟的项目，暂不安排。对于绩效不好、作用不明显、支出效率不高的，坚

决取消、压减或调整。


